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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蔡培仁）近期，晋江市紫帽镇多措
并举推进建筑垃圾专项整治，进一步推进人居环境综
合整治工作，为居民打造一个干净、整洁的生活环境。

据介绍，连日来，紫帽镇组织 9个村（社区）对主
次干道沿线、房前屋后、河道水沟、空地、交界处等地
方重点排查，严肃查处建筑垃圾领域各类违法行
为。自 9月份以来，紫帽镇已累计整治建筑垃圾堆放
点位 30 多处，处罚倾倒堆放垃圾案件 11 起、“滴撒
漏”案件 2起。

紫帽镇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紫帽将持续常态
化开展建筑垃圾专项整治行动，进一步加强部门协作，
确保宣传全覆盖、巡查无死角、执法有力度，促进紫帽
镇建筑垃圾规范管理，努力营造整洁、安全、有序的镇
容环境。

紫帽开展
建筑垃圾整治行动

本报讯（记者 曾舟萍）近日，晋江市罗山街道联
合晋江市公安局刑侦大队等部门，开展噪声劝导行动，
打造安静、舒适的生活环境。

其间，工作人员深入居民小区、广场、商业街区等
区域，对产生噪声的广场舞、广告播放等行为进行耐心
劝导，并通过现场讲解和发放宣传资料，让居民和商家
了解噪声污染的危害及防治方法，倡导大家自觉遵守
规定，共同维护安静的生活环境。

罗山街道相关负责人表示，将继续加强噪声治理
工作，建立长效机制，为居民营造宁静和谐的生活环
境。

罗山开展噪声劝导行动

本报讯（记者 王诗伟）
近段时间以来，晋江陈埭镇持
续推进人居环境整治，在辖区
例行巡查过程中，查处 2起占
道经营案例、1起占用公共场
地堆放物料案例、8起将排污
口朝向街面案例。

案例一：10 月 16 日，彭某
生在陈埭镇七一路乌桥头旁占
道经营。

案例二：10 月 22 日，闵某
慧在陈埭镇四境社区求聪路富
鸿菜市场旁占道经营。

以上案件均违反《福建省
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办
法》第九条第一款、《泉州市市
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第二
十 五 条 第 一 款 第（三）项 规
定。陈埭镇执法人员依据《福

建省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
理办法》第三十条第（三）项、

《泉州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
条例》第四十八条第一款第
（三）项规定，对以上案件当事
人作出各处罚款100元的行政
处罚。

案例三：10 月 24 日，林某
霞在晋江市陈埭镇双龙路新城
华庭小区前占用公共场地堆放
物料。

该行为违反《城市市容和
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第十四条、

《福建省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
管理办法》第九条第一款规
定。陈埭镇执法人员依据《城
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
第三十六条第（二）项、《福建省
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办

法》第三十条第（三）项规定，对
其作出罚款 500 元的行政处
罚。

案例四：10月9日，胡某群
在陈埭镇苏厝村新星路 175
号-1店面将排污口朝向街面。

案例五：10 月 14 日，杨某
在陈埭镇梧埭村南湖西路将排
污口朝向街面。

案例六：10 月 15 日，赖某
焜在陈埭镇梧埭村南湖西路将
排污口朝向街面。

案例七：10 月 16 日，张某
妹在晋江市陈埭镇四境社区西
湖五路将排污口朝向街面。

案例八：10 月 23 日，魏某
在陈埭镇横坂村开元路将排污
口朝向街面。

案例九：10 月 23 日，温某

兴在陈埭镇横坂村开元路将排
污口朝向街面。

案例十：10 月 24 日，邵某
英在陈埭镇高坑村七一北路将
排污口朝向街面。

案例十一：10 月 24 日，朱
某声在陈埭镇高坑村七一北路
将排污口朝向街面。

案例四至案例十一的当事
人之行为均违反《福建省城市
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办法》第
九条第二款规定。陈埭镇执法
人员依据《福建省城市市容和
环境卫生管理办法》第三十条
第（三）项和《泉州市城市管理
行政处罚裁量细化标准》第28
项规定，对这些案件当事人作
出各处罚款 100 元的行政处
罚。

陈埭曝光一批人居环境整治反面案例

本报讯（记者 王昆火）
今日，晋江英林镇对辖区出现
的占道经营，随意倾倒、抛撒或
者堆放建筑垃圾等 10起人居
环境整治反面案例进行曝光。

案例一至案例五：10月28
日，洪某长将在英林镇英山路
201号装修产生的建筑垃圾随
意堆放在门口；10 月 30 日，洪
某栽将在英林镇灵仙路 67 号
装修产生的建筑垃圾随意堆放
在门口；10 月 30 日，王某昌将
在英林镇龙英路367号装修产

生的建筑垃圾随意堆放在门
口；11月5日，倪某全将建筑垃
圾随意堆放在英林镇龙英路
1115 号门口；11 月 11 日，王某
康将建筑垃圾随意堆放在英林
镇龙英路 502 号门口。根据

《城市建筑垃圾管理规定》第二
十六条规定和《泉州市城市管
理行政处罚裁量细化标准》第
81项轻微档的规定，执法人员
责令上述当事人限期三天改
正，给予警告，并各处罚款 50
元。

案例六：11 月 12 日，詹某
兰在英林镇龙英路英埔小学门
口占道经营。根据《福建省城
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办法》
第三十条第（三）项、《泉州市市
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第四
十八条第一款第（三）项和《泉
州市城市管理行政处罚裁量细
化标准》第 17 项一般档的规
定，执法人员责令其改正，并处
罚款200元。

案例七至案例十：11月14
日，李某、洪某德将建筑垃圾随

意堆放在英林镇英山路 132
号、365 号门口；11 月 23 日，李
某将建筑垃圾随意堆放在英林
镇英山路 138 号门口；11 月 25
日，洪某渊将建筑垃圾随意堆
放在英林镇龙狮路富豪家私对
面空地。根据《城市建筑垃圾
管理规定》第二十六条规定和

《泉州市城市管理行政处罚裁
量细化标准》第81项轻微档的
规定，执法人员责令上述当事
人限期改正，给予警告，并各处
罚款50元。

英林曝光10起人居环境整治反面案例

本报讯（记者 施蓉蓉）近日，晋江市深沪镇曝光
11月份市容卫生整治反面案例，引导广大居民主动关
注，积极参与人居环境和市容整治。

案例一：蔡某荣擅自将建筑垃圾倾倒在深沪镇华
科路华海村段。根据《城市建筑垃圾管理规定》第二十
六条规定，有关部门责令其整改，并处罚款50元。

案例二：吴某抽擅自将建筑垃圾倾倒在深沪镇群
峰村灰寮空地。根据《城市建筑垃圾管理规定》第二十
六条规定，有关部门责令其整改，并处罚款50元。

案例三：耿某玲在深沪镇同心路狮峰社区段占道
堆放物料。根据《福建省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方
法》第三十四条规定，有关部门责令其改正，并处罚款
100元。

案例四：吴某章擅自将建筑垃圾倾倒在深沪镇群
峰村二房寮大路边。根据《城市建筑垃圾管理规定》第
二十六条规定，有关部门责令其整改，并处罚款50元。

案例五：丁某华驾驶运输散装货物车辆未密封造
成泄漏、遗撒，影响居民出行及市容市貌。根据《福建
省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方法》第三十条第三项规
定，有关部门责令其整改，并处罚款800元。

深沪曝光5起市容卫生
整治反面案例

本报讯（记者 许金植）近日，晋江市金井镇对辖
区10起破坏市容环境的反面案例进行曝光，呼吁市民
共同参与、维护人居环境。

案例一至三：陈某琼擅自将垃圾倾倒在金井镇水
城中路滨海社区段；田某擅自将垃圾倾倒在金井镇金
井村下丙霞里宫后；张某昆擅自将垃圾倾倒在金井镇
瀛海中路南区43号楼后。依据《泉州市市容和环境卫
生管理条例》第五十一条规定，有关部门责令上述当事
人整改，并各处罚款100元。

案例四至五：邓某翠擅自将建筑垃圾倾倒在金井
镇龙祥路9-9号门口；谢某川擅自将建筑垃圾堆放在
金井镇中兴南路东区3-1号。依据《城市建筑垃圾管
理规定》第二十六条规定，有关部门责令上述当事人整
改，并各处罚款50元。

案例六至十：刘某生在金井镇金祥路南泰丰门口
占道经营；包某雄在省道308线塘东工业区段占道经
营；王某在金井镇东环路镇标旁占道经营；张某洲在省
道308线塘东工业区段占道经营；许某权在金井镇塘
东村隘门边占道经营。依据《福建省城市市容和环境
卫生管理办法》第三十条规定，有关部门责令上述当事
人整改，并各处罚款100元。

金井曝光10起破坏市容
环境反面案例

本报讯（记者 王诗伟）
近日，晋江市永和镇在推进人
居环境整治中，查处了“滴撒
漏”、乱张贴广告宣传品、乱倾
倒建筑垃圾等5起环境卫生反
面行为。

案例一：10 月 22 日，周某
志驾驶一辆三轮载货摩托车将
收集的厨余垃圾运载到自家处
置，途经永和镇永和村路口被
执法人员发现，当事人未将厨
余垃圾交由具备相应资质条件
的单位进行无害化处理。

周某志的行为违反了《中
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
境防治法》第五十七条第二款
的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
一百一十一条第一款第（五）项
第二款规定，并参照《泉州市市
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第五
十四条第一款和《泉州市城市
管理行政处罚裁量细化标准
（2024版）》第66项较轻档的规
定，有关部门责令当事人限期
改正，并处罚款100元。

案例二：10 月 21 日，永和
镇某家具店未经市容环境卫生
行政主管部门批准，擅自设置
店面招牌影响市容。

案例三：近日，永和镇某眼
镜店未经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
管部门批准，擅自设置店面招
牌影响市容。

依据《城市市容和环境卫
生管理条例》第三十六条第
（一）项、《福建省城市市容和环
境卫生管理办法》第三十条第
（四）项和《泉州市城市管理行
政处罚裁量细化标准（2024
版）》第15项一般档的规定，有
关部门责令上述当事人停止违
法行为，限期清理、拆除或者采
取其他补救措施，并各处罚款
500元。

案例四：11 月 18 日，泉州
市某渣土运输有限公司驾驶员
驾驶车辆在永和镇西坑村附近
随意倾倒、堆放建筑垃圾。

依据《城市建筑垃圾管理
规定》第二十六条，并参照《泉

州市城市管理行政处罚裁量细
化标准（2024版）》第81项规定，
有关部门责令当事人限期改正
违法行为，并处罚款5000元。

案例五：11 月 27 日，赵某
育在永和镇诚信路和锦石街交
叉口擅自占用城市道路从事生
产经营活动。

依据《福建省城市市容和
环境卫生管理办法》第三十条
第（三）项及参照《泉州市市容
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第四十
八条第一款第（三）项和《晋江
市城市管理行政处罚裁量权细
化标准2023版（试行）》第16项
规定，有关部门责令当事人限
期改正，并处罚款200元。

永和曝光一批人居环境整治反面案例

本报讯（记者 陈心心）
近日，晋江市内坑镇对辖区
10起人居环境整治反面案例
进行曝光，通过“揭短亮丑”
的形式，促进人居环境改善
提升。

案例一：11月3日，曾某香
在晋江市极兔速递泉州转运中
心（内坑基地）门口占道经营。
根据《福建省城市市容和环境
卫生管理办法》第三十条第
（三）项规定，有关部门责令其
改正，并处罚款100元。

案例二：11月8日，朱某林驾
驶重型自卸货车（闽C74××2）
在内坑镇云头附近空地倾倒建
筑垃圾。根据《城市建筑垃圾管
理规定》第二十六条规定，有关部

门责令其改正，并处罚款50元。
案例三：11月8日，贺某良驾

驶重型自卸货车（闽C05××7）在
内坑镇云头附近空地倾倒建筑垃
圾。根据《城市建筑垃圾管理规
定》第二十六条规定，有关部门责
令其改正，并处罚款50元。

案例四：10 月 21 日，李某
专在内坑镇潘厝村田丰中路8
号附近焚烧垃圾。根据《福建
省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办
法》第三十条第（二）项规定，有
关部门责令其改正，并处罚款
20元。

案例五：10 月 19 日，曾某
花在内坑镇亭顶村后库中兴路
10号附近焚烧垃圾。根据《福
建省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

办法》第三十条第（二）项规定，
有关部门责令其改正，并处罚
款20元。

案例六：10 月 19 日，李某
山在内坑镇潘厝村田丰东路
26号附近焚烧垃圾。根据《福
建省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
办法》第三十条第（二）项规定，
有关部门责令其改正，并处罚
款20元。

案例七：10 月 19 日，庄某
意在内坑镇潘厝村附近随意倾
倒生活垃圾。根据《福建省城
乡生活垃圾管理条例》第六十
四条规定，有关部门责令其改
正，并处罚款50元。

案例八：10 月 18 日，陈某
耳在内坑镇上方村锦和路 91

号附近随意倾倒生活垃圾。根
据《福建省城乡生活垃圾管理
条例》第六十四条规定，有关部
门责令其改正，并处罚款 50
元。

案例九：10 月 18 日，张某
春在内坑镇上方村锦峰路42号
附近随意倾倒生活垃圾。根据

《福建省城乡生活垃圾管理条
例》第六十四条规定，有关部门
责令其改正，并处罚款50元。

案例十：10 月 18 日，周某
花在内坑镇上方村群峰路105
号附近焚烧垃圾。根据《福建
省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办
法》第三十条第（二）项规定，有
关部门责令其改正，并处罚款
20元。

内坑曝光10起人居环境整治反面案例

本报讯（记者 曾舟萍）为进一步提升辖区市容
市貌的整体形象，今日，晋江青阳街道对辖区出现的占
道经营、设置违规户外广告、乱倒污水等不文明行为进
行曝光，引导居民规范行为，做好人居环境卫生提升工
作。

案例一：10月11日，福建某某之学宫教育咨询有
限公司未经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批准，擅自在
泉安中路6号楼店233号设置大型户外广告牌。依据

《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第三十六条第(一)项
规定，执法人员责令其改正，并处罚款500元。

案例二：10月11日，黄某乘将污水随意倾倒在世
纪大道518-25号店铺门口，造成路面污染。依据《泉
州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第五十一条规定，执法
人员责令其改正，并处罚款100元。

案例三：10月14日，青阳某姨餐饮店烟囱排污口
朝向阳光社区金溪路，影响市容。依据《福建省城市市
容和环境卫生管理办法》第三十条第(三)项规定，执法
人员责令其改正，并处罚款100元。

案例四：10月14日，泉州市某乐餐饮管理有限公
司将店内餐桌椅和帐篷随意占道堆放在青华东区77-
2号江滨路沟边，影响市容。依据《福建省城市市容和
环境卫生管理办法》第三十条第(三)项规定，执法人员
责令其改正，并处罚款100元。

案例五：10月15日，纪某擅自将店内餐桌椅和帐
篷堆放在青华东区77-2号江滨路沟边，影响市容。依
据《福建省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办法》第三十条第
(三)项规定，执法人员责令其改正，并处罚款100元。

案例六：10月16日，晋江市某鑫源精品商行未经
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同意，在东华街 8、9、10
号，设置大型户外广告，影响市容。依据《城市市容和
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第三十六条第(一)项规定，执法人
员责令其改正，并处罚款500元。

案例七：10月16日，晋江市青阳某喜来餐饮店工
作人员将污水随意排放在金溪路10-6号店后村道上，
造成路面污染。依据《泉州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
例》第五十一条规定，执法人员责令其改正，并处罚款
100元。

案例八：10月16日，杨某全多次在青华石鼓路交
叉口占道经营，经警告未整改，影响市容。依据《福建
省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办法》第三十条第(三)项
规定，执法人员责令其改正，并处罚款200元。

案例九：10月18日，晋江市青阳某苹餐饮店工作
人员将污水随意排放在长兴路288-175号店铺后晓鸣
路上，造成路面污染。依据《泉州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
理条例》第五十一条规定，执法人员责令其改正，并处
罚款100元。

案例十：10月22日，泉州市某犸体育有限公司青
阳分公司，在晓升社区宝龙国际社区内电梯口随意张
贴小广告，影响市容。依据《福建省城市市容和环境卫
生管理办法》第三十条第(三)项规定，执法人员责令其
改正，并处罚款500元。

青阳曝光10起影响
市容市貌不文明行为

本报讯（记者 许春 通讯员 柯骏驰）今日，晋江
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对近期园区内影响人居环境卫生整
治的行为进行公开曝光，希望广大市民一同参与监督，
共同维护整洁有序的人居环境。

案例一：刘某丽在晋江经济开发区翔源路3号冠
达星股份有限公司门口占道经营。

案例二：梁某康在晋江经济开发区欣鑫路乔丹
KIDS店门口占道经营。

案例三：赵某富在晋江经济开发区欣鑫路德美化
工公司门口机动车道占道经营。

案例四：贺某封在晋江市欣鑫路88号安踏工厂店
对面占道经营。

根据《福建省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办法》第三
十条第（三）项、《泉州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第
四十八条第一款第（三）项，有关部门责令案例一当事
人改正，并处罚款100元；责令案例二、三、四当事人改
正，并各罚款200元。

案例五：谢某林在晋江经济开发区食品园宜和路
未采取密闭或者其他措施，造成物料遗撒。

案例六：赵某亮在晋江经济开发区食品园青溪路
未采取密闭或者其他措施，造成物料遗撒。

根据《泉州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第四十七
条第（三）项、《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一
百一十六条规定，有关部门责令案例五、六当事人改
正，并各罚款2000元。

案例七：灵源东山路5-2号某餐饮店将排污口朝
向街面。

案例八：晋江经济开发区（五里园）欣荣路12号某
食堂将排污口朝向街面。

根据《福建省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办法》第三
十条第（三）项规定，有关部门责令案例七、八当事人改
正、采取补救措施，并各罚款100元。

案例九、十：晋江五里某餐饮店、王某冬在晋江经
济开发区（五里园）成达齿轮公司店面（灵翔路62、63、
64号）未将厨余垃圾交由具备相应资质条件的单位进
行无害化处理。根据《泉州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
例》第五十四条第一款规定，有关部门责令上述当事人
改正，并各罚款100元。

晋江经济开发区曝光
破坏人居环境反面案例

本报讯（记者 林伊婷）近日，晋江市灵源街道曝
光一批人居环境整治反面典型案例，希望广大市民共
同参与监督，打造整洁有序的人居环境。

案例一：11月7日，吴某堤在灵源街道灵水社区下
塘北路随意倾倒建筑垃圾。根据《城市建筑垃圾管理
规定》相关规定，有关部门责令其改正，并处罚款 50
元。

案例二：11月11日，苏某吨在灵源街道灵水社区
下塘北路乱倒垃圾。根据《泉州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
理条例》相关规定，有关部门责令其清理，并处罚款
100元。

案例三：11月18日，冯某乐未经批准擅自在灵源
街道英塘社区龙兴路堆放物料。根据《福建省城市市
容和环境卫生管理办法》相关规定，有关部门责令其改
正，并处罚款100元。

案例四：11月25日，田某贵在灵源街道大山后社
区长流西路随意倾倒建筑垃圾。根据《城市建筑垃圾
管理规定》相关规定，执法人员责令其改正，并处罚款
50元。

案例五：11月25日，王某酸在灵源街道大山后社
区侨兴路随意倾倒建筑垃圾。根据《城市建筑垃圾
管理规定》相关规定，有关部门责令其改正，并处罚
款50元。

灵源曝光一批人居环境
整治反面案例

本报讯（记者 赖自煌）
日前，晋江磁灶镇人居环境卫
生整治反面教材曝光台曝光一
批人居环境卫生整治案例，引
导大家引以为戒、规范行为，共
同打造干净、整洁、宜居的环
境。

案例一：陈某家驾驶车辆
（闽 E9××18）运载散装货物
途经磁灶镇陶城西路福建阔兴
物流陶瓷城路段造成泄漏、遗
撒。根据《城市市容和环境卫
生管理条例》第三十四条第
（六）项和《福建省城市市容和
环境卫生管理办法》第三十条
第（三）项规定，执法人员给予
警告，并处罚款500元。

案例二：胡某伟驾驶车辆
（闽 CB××65）运载散装货物
途经磁灶镇陶城西路双溪磁新
桥路段造成泄漏、遗撒。根据

《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

例》第三十四条第（六）项和《福
建省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
办法》第三十条第（三）项规定，
执法人员给予警告，并处罚款
500元。

案例三：李某泉驾驶车辆
（闽 C8××70）运载散装物料
途经磁灶镇双龙路张林村多星
饭店路段，未采取密闭或者其
他措施防止物料遗撒。根据

《泉州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
条例》第四十七条第（三）项和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
治法》第一百一十六条规定，执
法人员对其处罚款2000元。

案例四：陈某福在磁灶镇
下灶龟山路 29 号处置厨余垃
圾，未将厨余垃圾交由具备相
应资质条件的单位进行无害化
处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
一百一十一条第一款第（五）

项、第二款和《泉州市市容和环
境卫生管理条例》第五十四条
第一款规定，执法人员对其处
罚款100元。

案例五：陈某福未经批准擅
自在磁灶镇陶城西路新垵村警
务室旁辅路占道经营。根据《福
建省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
办法》第三十条第（三）项规定，
执法人员对其处罚款100元。

案例六：李某清未经批准
擅自在磁灶镇陶美路顺丰创新
产业园门口辅路占道经营。根
据《福建省城市市容和环境卫
生管理办法》第三十条第（三）
项规定，执法人员对其处罚款
100元。

案例七：晋江市磁灶镇某餐
饮店经营者赵某治在磁灶镇陶
城东路604号擅自超出范围进
行店外经营。根据《泉州市市容
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第四十八

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执法人
员对其处罚款500元。

案例八：杨某平在磁灶镇
泉州顺丰创新产业园2号仓旁
空地随意倾倒建筑垃圾。根据

《城市建筑垃圾管理规定》第二
十六条规定，执法人员给予警
告，并处罚款50元。

案例九：陈某社在磁灶派
出所瑶琼执勤点旁随意倾倒生
活垃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
第一百一十一条第一款第（一）
项、第二款规定，执法人员对其
处罚款110元。

案例十：张某在磁灶镇大
宅村碧泉陶瓷有限公司旁随意
倾倒生活垃圾。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
治法》第一百一十一条第一款
第（一）项、第二款规定，执法人
员对其处罚款110元。

磁灶曝光一批人居环境整治反面案例


